


注意:不得将已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至团员居住地或

户籍所在地团组织。 

2.已落实工作单位(含自主创业)的毕业学生团员:由所在二级学

院团组织、毕业后工作单位团组织或团员个人通过“智慧团建”系统

申请将组织关系转至工作单位团组织。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团组织的，

应转至其经常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乡镇、街道团组织。因故乡镇、

街道团组织确有接收困难的，可由县级团委建立“流动团员团支部”

承担接收责任，县级团委应在 6 个月、最长不超过 1 年内根据实际去

向将这部分团员的组织关系转出。 

3.参军入伍或去涉密单位的毕业学生团员:由所在学院团组织或

团员本人在“智慧团建”系统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接申请，转接原因

选择“特殊单位转接”，并在备注中注明“入伍或涉密”，省级团委负

责审核，审核通过后该学生团员将进入特殊单位专属库进行集中管理。

同时，毕业学生团员须按有关规定办理线下团组织关系转接手续。 

4.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学生团员:①应将组织关系转

至居住地或户籍地所在乡镇、街道团组织(优先转至居住地) ,乡镇、

街道团组织应主动加强联系服务，持续关注其就业动向，及时跟进做

好组织关系转接。②也可在学校保留组织关系 6 个月，最长不超过 1

年，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转出。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期间，由二级学

院团委建立“流动团员团支部”集中进行管理。 

5.出国(境)学习研究的毕业学生团员:参考《中国共产党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条例》和党组织关系管理的有关规定,按照党、团一致的

原则将团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毕业学生团员离校出国(境)前，二级

学院团总支应要求其提交保留团组织关系的书面申请，说明在境外学

习研究的地点、时间期限、国内常用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情况，经学

校团委审批后，统一登记造册备案，并编入“出国(境)学习研究团员



团支部”集中管理。团员在国(境)外期间，应定期汇报个人情况，履

行团员基本义务。 

6.延迟毕业的学生团员:二级学院团总支在“智慧团建”系统中

对其做好标记，并创建延迟毕业团组织进行集中管理。 

二、时间安排 

1.申请期: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发起方提出“学社衔接”转接申

请，“智慧团建”系统暂不作强制性处理，在接收方未审核之前可随时

撤销，接收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核。 

2.审核期: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转入团组织对接收到的各类转

接申请完成审核操作。 

3.收尾期:9 月 30 日之后，各级团组织发起的转接申请(含转往

北京、广东、福建三地或由三地转入)若 10 天内未审核，“智慧团建”

系统将自动退回申请，需由各学院团组织、毕业后工作单位团组织或

团员个人再次发起转接。10 月 31 日前,基本完成各类组织关系转接

工作。 

三、工作重点任务及相关说明 

1.全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是要持续完善和核对 2021 届毕业

学生团员基本信息，并及时将有误的毕业团员信息汇总报校团委，为

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做好准备。二是要熟练掌握毕业学

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的规范流程(附件 1)，熟练掌握“智慧团建”

系统相关操作规范(见“智慧团建”系统首页)，紧紧围绕“升学衔接

率”“学社衔接率” 等各项指标开展工作。 

2.做好线上线下同步工作。毕业生团员须在离校前交清所有需交

纳的团费(截至今年 6 月)。在做好“智慧团建”线上组织关系转出工

作的同时，各二级学院团总支统一在毕业生团员的团员证“组织关系

转出”栏填写“转出时间、转出原因(毕业离校)、团费交至时间”等



项目，并加盖公章。结合往年情况，如转入单位需要提供纸质团组织

关系介绍信(模板见附件 2)，可同步开立，上联二级学院团总支留存，

下联交由毕业生团员本人。 

3.做好未满 28 周岁的中共党员的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根据《团

章》规定，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仍保留团籍，年满 28 周岁，没有

在团内担任职务，不再保留团籍。对已入党的毕业学生团员，若未满

28 周岁，依然需要转接团组织关系，其团组织关系的去向一般应与党

组织关系去向保持一致。 

4.对于“智慧团建”系统中目前尚存在少量未转出的往届毕业学

生团员，应当按照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规范的要求,尽快将

其团组织关系转出。毕业班团组织中的团员若已经全部转出,各二级

学院团总支在系统中及时将该团组织删除。 

四、工作要求 

1.要高度重视。各二级学院团总支要充分认识到，毕业学生团员

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是扩大团组织有效覆盖,提升基层团组织组织力的

重要举措，是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时间紧、任务重,是

对各级团组织战斗力的一次重大考验，要组建专门工作力量具体负责

推进。 

2.要明确责任。各二级学院团总支是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

接工作的第一责任主体，应统筹推进好本学院毕业学生团员团组织关

系转接工作。要切实掌握毕业学生团员去向，加强与地方团组织之间

的联系沟通，及时完成转出、转入操作。 

3. 要严肃纪律。各类团组织关系转接操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各级团组织要以做好“升学衔接”“学社衔接” 等各项工作为重点，

印证和配合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校团委将适时就工作落实情

况进行抽查，对工作落实不力的团总进行通报，“转出完成率” 





附件一： 



团
员
介 
绍 
信 
存 
根 

第     号 

            同志系共青团员，组织关系由                  

转到                  

                                          

 年   月   日 

第

一

联 

（贴回执联处）  

（加盖骑缝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第     号 

              ： 

             同志（男/女），    岁，    族，系共青团员，身份

证号码                ，团员编号             ，由           

转去            ，请转接组织关系。该同志团费已交到       年     

月。  

（有效期 10 天）                                                      

 （盖 章） 

 年   月   日 

团员联系电话或其他联系方式：  

团员原所在基层团委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第

二

联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联 

第     号 

              ： 

              同志的团员组织关系已转达我处，特此回复。 

                                                      （盖 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第

三

联 



 


